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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業務簡訊  
 

 
本局公布「鉤環」購樣檢測結果 

本局為瞭解市售鉤環之品質，確保職場

吊掛重物的安全，於高雄市轄內五金行等通

路隨機購買共 10 件「鉤環」進行檢測。檢

測結果品質項目均符合國家標準規定；「中

文標示」則有 1 件不符合相關規定。 

本次品質檢驗係依據 CNS 3542「鉤

環」規定，檢測「外觀」、「負載檢查」等

品質項目，另依據前述標準及商品檢驗法進

行標示查核。本次市購樣品全數符合品質要

求，標示查核部份則有 1 件不符合規定，該

件樣品未於本體標示「製造廠名稱或其商

標」，不符合 CNS 3542 第 9 節之規定。 

鉤環為本局公告應施檢驗商品，進口或

國內產製商品須經強制檢驗，合格後始得進

入國內市場，另為確保應施檢驗商品品質均

一性，本局於每年度皆訂有市場檢查計畫，

隨機抽測應施檢驗市售商品，倘發現不合格

商品，即依「商品檢驗法」及「商品市場監

督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通知銷售者將商

品下架，以維護民眾權益。 

針對本次查核「標示」未依規定標示完

整者，本局已通知業者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將依商品檢驗法第 59 條規定處新

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本局

呼籲業者，除應確保鉤環之品質安全，也

籲請業者應依規定標示並落實標示之正確

性，以維護民眾權益，另建議民眾選購及

使用鉤環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選購商品本體上貼有「商品檢驗標

識」再行購買。 

二、商品應有完整之安全工作負載及製造

商名稱或商標等標示。 

本局同時提醒民眾，使用鉤環時應注意

所吊掛之重物不可超出安全工作負載。民

眾如有需要進一步瞭解鉤環等商品相關資

訊，可於本局網站「商品安全資訊網」

(http://safety.bsmi.gov.tw/)查閱或撥打免付費

電話 0800-007123 洽詢。  
 

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查獲

11,245 件標示不符商品 
經濟部「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

持續查緝標示異常商品，103 年 7 月 7 日至

8 月 8 日於全國共執行 30 次聯合稽核，查

獲標示異常之服飾、襪類、帽子、鞋類、

包包及皮帶等共計 11,245 件，違規情形包

括涉嫌剪標(裁剪附縫標示)20 件，偽標(產

地 標 示 不實 )48 件 ， 產地 標 示不 符 規 定

11,177 件，均依商品標示法第 16 條之規

定，通知業者限期停止陳列、販賣，拒不

遵行者，將依法處銷售業者 2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 

「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所查獲

剪標、偽標商品包括服飾及鞋類商品，剪

標情形為服飾之附縫標示被剪除。偽標情

形為鞋底標示「MADE IN CHINA」，但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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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標示「產地：台灣」；服飾之附縫標示

「 made in korea」，但吊 牌標 示「 台灣

製」。 

「進口異常商品聯合稽核大隊」自 99

年 5 月 5 日成立迄今已執行 1,311 次聯合

稽核，查獲服飾、寢具、毛巾、襪類、鞋

類 及 袋 包 箱 等 標 示 異 常 商 品 計 328,919

件。聯合稽核執行以來，透過宣導與查緝

並重，揭露違規商家之相關資訊，查獲偽

標、剪標等涉及欺騙民眾行為之案例已大

幅減少，惟不符合商品標示規定的情形仍

然存在。聯合稽核大隊將持續查緝並加強

宣導商家應進貨標示完整之商品，並提醒

民眾購買商品時，除注意品質外，應檢視

標示是否完整，才能保障自身的權益。民

眾若發現市售商品有涉及產地標示不實情

形時，可利用檢舉專線 0800-029-123，向

經濟部聯合稽核大隊檢舉。 

本局另籲請業者注意，目前中國大陸

製棉成分超過 50%之棉襪，歸屬貨品分類

號列 6115.95.00.00-6「棉製長襪、短襪及

其他襪，針織或鉤針織者」項下，非屬經

濟部公告准許進口之大陸物品項目，故請

業者於進口前先向海關確認襪子之正確貨

品號列，至於相關進口規定請洽經濟部國

際 貿 易 局 經 貿 諮 詢 網 站 ( 網 址 ：

http://www.trade.gov.tw/)查詢。 

     

 

電力計量層層把關 本局加強維護民

眾權益 

近來夏日炎炎，熱浪逼人，為確保全

國約 1,300 萬用戶電力計量正確，本局已

建置電量領域之電功率、電能、電壓、電

流等 20 餘項量測標準系統，全力支援國內

電量領域的精密量測及電表檢定需求，以

提升電力使用效率，加強維護民眾權益。 

家庭或廠商的用電量及電費計算都要

依靠電表，而據台電統計，去(102)年全國

非營業用戶每戶每月平均用電度數為 291

度，台電去年電費收入 5,845 億元，倘若

電表度數誤差為 0.2%，以去年電費計算就

可能造成最大電費誤差約 11 億元，可見電

表準確性的重要及電力計量標準與管理對

維持電表準確性影響至鉅。 

因此，為確保電表運轉正常，公平計

價，本局將電表（電度表）列為應經檢定

法定度量衡器，並訂有檢定、檢查的相關

規範，以確保電表計量之準確性，且規定

不論是由台電公司安裝於用戶家的電表，

或是套房出租、市場攤商、學校教室及宿

舍等自行安裝使用之電表，均需經過檢定

合格後才能安裝使用。為了維護民眾權

益，本局每年檢定、檢查電表數量高達一

百多萬具；而檢定、檢查設備所用標準器

均追溯至本局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的單/

三相交流電能量測系統，該標準系統透過

國際比對，使我國電能量測準確性與世界

先進國家水準一致，確保經檢定合格電表

的準確度，民眾可放心使用經檢定合格的

電表。 

另外，民眾若覺得家中的電費有異常

時，該如何尋求協助呢?本局建議可先向轄

區的各地電力公司提出書面或電話申訴，

以確定是否為使用電表以外的問題（如漏

電）所造成；當電力公司赴現場勘驗後，

消費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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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若還是不滿意勘查結果，則可以書

面方式檢附勘查結果文件向本局或其轄區

分局申請糾紛鑑定，本局於拆表鑑定及測

試後，會發給鑑定報告，以確認用電戶電

表之準確性，有效確保民眾用電權益。 

 
臺北市及新北市加油機檢查合格率

高 民眾加油不會被揩油 

隨著國際原油價格節節攀升，國內油

價一直是民生關注的議題，為確保民眾加

油不會遭到揩油，本局 103 年 7 月上旬完

成臺北市及新北市 330 家公、民營加油站

使用中的加油機檢查作業，總計抽檢 182

家公、民營加油站，檢查 5,976 槍加油

機，合格 5,961 槍，不合格 15 槍，合格率

約 99.75％。 

本次加油機檢查不合格 15 槍中，5 槍

的器差超出檢查負公差（即加油時加油站

可能超發油量），10 槍合格單脫落，而這

些不合格加油機，經追蹤後均已重新申請

檢定合格，因此民眾不必擔心業者使用不

合格加油機而影響其消費權益。 

加油機必須檢定合格才可以供計量使

用，檢定合格的加油機會黏貼有「同」字

之檢定合格單；並對加油機內部之流量計

附加「同」字合格封印，以防止有人動手

腳，影響計量準確。檢定合格有效期間為

2 年，而本局每年亦會針對這些使用中的

加 油 機 進 行 抽 檢 ， 檢 查 合 格 會 黏 貼 有

「查」字合格單；若查獲使用未經檢定或

逾檢定合格有效期限未辦理重新檢定合格

的加油機，業者將被處以新臺幣 1 萬 5,000

元以上 7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另民眾對

加油機準確度有疑慮時，可向本局或其轄

區分局檢舉反映，服務電話為（02）2834-

8456（臺北總局代表號），本局將迅速派

員處理。 

 

 

 

義務監視員反映案件統計表 

 

 

 

 

 

 

 

 

（電腦資料統計時間：103 年 1～8 月） 

 
 
 
 

本局修訂防水材國家標準 提升建

築物防水能力 
房屋漏水是國人常遇到的煩惱，漏水

問 題 更 是 房 屋 買 賣 糾 紛 的 大 宗 ； 防 水

（漏）工程除需專業工程人員施工外，更

需要良好的防水材料，以達事半功倍之

效。為提升建築物防水能力，本局修訂公

布 CNS 8644「建築用塗膜防水材」及

CNS 10145「合成聚合物薄片系防水膠

布」2 種國家標準，以供各界參考依循。 

台灣屬多雨潮濕氣候，居家重視防潮

防霉，防水排濕，另因地處地震帶，建築

  案件 
分局 

應施檢 
驗商品 

度量

衡 
正字 
標記 

商品 
標示 其他 年度 

小計 
總局 158 69 0 27 1 255 
基隆分局 86 0 0 12 1 99 
新竹分局 191 0 0 85 0 276 
臺中分局 199 0 0 49 0 248 
臺南分局 281 2 0 30 0 313 
高雄分局 160 1 0 108 1 270 
花蓮分局 105 0 0 57 0 162 
合計 1180 72 0 368 3 1623 

交流園地 

103 年 9 月 1 日製表 

國內外消費性商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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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可能因地震等原因導致漏水；漏水問

題不僅影響居家（工程）品質，更可能造

成鄰居間爭執不斷或（工程）意外，不可

不慎。藉由本次國家標準修訂公布，可引

領業界採用完整性能規定之優質防水材

料，確保工程品質。 

CNS 8644 規定之塗膜防水材料（如聚

胺酯橡膠）可區分直接使用之單成分型，

或需拌合使用之雙成分型；又依使用部位

可區分為屋頂用及外牆用。而 CNS 10145

規定之合成聚合物薄片系防水膠布，則為

於工廠製作成形，區分均質（單一原料製

作）薄片系防水膠布，及以纖維等補強之

複合薄片系防水膠布。 

該兩種標準分別規定防水材料品質，

如抗拉強度、撕裂強度、耐疲勞性能、老

化處理後性能等，並明訂相對應之試驗方

法，以確保產品品質。另 CNS 8644 亦規

定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最大限量值，

以限制有害物質含量，可改善空氣品質及

確保施工者安全。 

消費者或營造廠商可依據使用需求採

購適用之防水材料，並可依據新修訂之國

家標準確保產品品質。相關標準資訊已置

放於本局「國家標準（CNS）網路服務系

統」（http：//www.cnsonline.com.tw/），

歡迎各界上網查詢。 

 

 

 

 

 

 

 

 

 

 

分局別 地址 聯絡電話 
花蓮分局 花蓮市海岸路 19 號 （03）8221121 轉 631 
基隆分局 基隆市港西街 8 號 （02）24231151 轉 2106 
新竹分局 新竹市民族路 109 巷 14 號 （03）5427011 轉 665 
臺中分局 臺中市工學路 70 號 （04）22612161 轉 653 
臺南分局 臺南市北門路 1 段 179 號 （06）2264101 轉 354 
高雄分局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50 號 （07）2511151 轉 734 
總  局 臺北市濟南路 1 段 4 號 （02）23431791 

（本 QR code 可連結至本局商品

安全資訊網/義務監視員專區/消

費者保護簡訊） 

廣告 


